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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27                           证券简称：天源环保                           公告编号：2023-104 

债券代码：123213                           债券简称：天源转债 

 

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虽然已对各方权利及义务、违约

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作出明确约定，但合同履行中存在受不可抗力等因素影

响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2、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合同的签署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若合同顺

利履行，有利于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相关项目利

润的贡献目前尚无法准确预计，相关财务数据的确认请以公司经审计财务报告

为准。 

一、合同签署概况 

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07月20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

联合体成员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成为“云南东川产业园区创业

就业园二期配套污水处理厂及管网改扩建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EPC）”项目的中标人。 

近日，公司与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作为联

合体，共同与昆明市东川工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签订了

《云南东川产业园区创业就业园二期配套污水处理厂及管网改扩建项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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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施工总承包（EPC）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暂估签约合同价为

人民币14,025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亿肆仟零贰拾伍万元整）。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无需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也无

需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发包方介绍 

公司名称：昆明市东川工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东川区碧谷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综合办公楼201室 

注册资本：7,468.2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志伟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36812918501 

营业期限：2008-12-05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组织实施工业园区开发和建设；引导和促进重大产业项目开发

及投资；政府授权范围的资产经营；物流；物业管理；矿产品经营；市政工程

养护；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养护；建设工程代建管理；企业商务服务；河砂加工

及销售；商品混凝土生产及销售；苗木培育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昆明市东川工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昆明市东川区国资委，系

国有独资公司，公司认为其在交易履约能力、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方面的风险

较小。上述当事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

公司与交易对手方不存在类似交易情况。 

（二）联合体成员 

公司名称：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营口道239号 

注册资本：106,973.16万元人民币 



3 

 

法定代表人：赵建伟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401203300M 

营业期限：1996-04-09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测绘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

设计；人防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察；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出

版物印刷；出版物出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对

外承包工程；工程管理服务；规划设计管理；环保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安全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

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节能管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资质与履约能力，与公司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云南东川产业园区创业就业园二期配套污水处理厂及管网改

扩建项目。 

2、工程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东川产业园区碧谷片区。 

3、工程审批、核准或备案文号：《昆明市东川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云南东

川产业园区创业就业园二期配套污水处理厂及管网改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东发改复〔2023〕111号。 

4、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5、工程内容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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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污水处理厂： 

1）改扩建现有处理厂：现有污水处理厂土建构筑物处理能力5000吨/天，

配套设备2000吨/天（其中刮泥机、搅拌机、机械格栅等设备按5000m3/d进行配

置，水泵、曝气生物滤池、风机、电絮凝设备、电气自控系统等设备按

2000m3/d进行配置），需改扩建现有污水处理厂处理量至5000吨/天。 

2）新扩建1万吨/天工业污水处理厂。 

以上总体处理规模达到1.5万吨/天。 

（2）配套管网工程：新建污水管道7.89km，管径为DN150-DN400，管材

采用玻璃钢夹砂管。新建雨水管道15.34km，管径为DN300-DN1000，管材采用

钢带增强聚乙烯（PE）螺旋波纹管。 

6、工程承包范围：云南东川产业园区创业就业园二期配套污水处理厂及管

网改扩建项目的设计、建筑安装工程、设备材料采购供货及安装、系统单机调

试及无负荷联合试运转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整体移交、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

复和保修等内容。 

（二）合同工期 

计划工期240日历天（具体开工日期以监理下发的开工令为准）。 

（三）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合同价暂定为14,025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亿肆仟零贰拾伍万元整），

由建安工程及设备费、设计费和其他费用组成，具体合同价按施工图预算调整，

最终结算价以审计决算为准，其中： 

1）建筑、安装工程费（不含设备采购费）：下浮率1.5%。 

2）设备费及器具购置费：不下浮，依据施工图预算，经发、承方双方及第

三方跟踪审计机构认质认价确认设备价格后，由承包人购置并作为最终结算价。 

3）设计费下浮率：按《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规定标准下浮18%； 

设计费计费基数为经过审计最终结算价中的建筑、安装工程费及设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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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增值税：①土建及安装人工辅材费税率为9%；②.设备税率为13%；③

设计费税率为6%。 

2、合同价格形式：最终工程结算按实际完成工程量及本合同约定的计价规

则进行结算。最终以政府有权审核部门或第三方审计机构审核确认的工程价款

为最终结算价款。 

（四）工程进度款支付方式 

工程进度款按发包人委托的第三方造价全过程审计机构审核认定的合格工

程量70%进行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发包人、承包人、监理单位及

造价单位各方审核确定的建安工程费的90%；政府审计部门最终审计完成后支

付至审定金额的97%，审定金额的3%作为质量保证金。 

（五）违约、索赔和裁决的主要条款 

1、发包人违约 

发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给承包人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并支付

承包人合理的利润。此外，①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前7天内下达开

工通知的工期顺延；②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的工期

顺延；③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

复工的违约责任的工期顺延。 

2、承包人违约 

承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行为而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此外，①

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进行转包或违法分包的违约责任：若承包人将工程整体转

包，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承包人承担；②因承包

人的施工行为及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对发包人或其他第三人损害的（包括在施

工过程中和使用过程中造成的损害），由承包人负责赔偿发包人或第三人的损

失。承包人因履行本合同而造成自己及其所派人员受到任何人身伤害、死亡或

者发生各种经济损失，其赔偿责任均由承包人承担；③承包人违约，按照本合

同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并不免除其应该承担的其他法律责任。其赔偿责任包括但

不限于经济损失、诉讼费、公证费、律师费及发包人为实现权利产生的全部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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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

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

照约定解决。 

4、争议解决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可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起诉。 

（六）合同生效 

本合同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后生效： 

1、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2、采用保函形式递交履约担保的，承包人按合同约定向发包人提交履约担

保后。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

促进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公司将根据本合同履约情况以及收入

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相关财务数据的确认以经审计财务报告

为准。 

2、本合同的签订有助于公司在环境综合治理与资源化领域深入发展，巩固

和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3、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

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4、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上述合同的顺

利履行。 

五、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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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项目工期较长、工程内容较多，可能受到气候、外界人力或不可抗

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该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风险因素，对公司当期

的经营业绩将会产生一定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与昆明市东川工业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签订的《云南东川产业园区创业就业园二期配套污水处理厂及管网改扩

建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合同》。 

 

特此公告。 

 

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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